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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最佳實務指引 

（主題：辨識及驗證實質受益人） 

107 年 10 月 18 日金管保綜字第 10704956240 號函同意洽悉 

113 年 05 月 20 日金管保綜字第 1130418052 號函同意備查 

辨識及驗證實質受益人 

一、 威脅與弱點分析 

(一) 威脅來源與分析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國際貿易環境的改變，對於利用組織

運作進行新式犯罪手法更是日新月異，其中利用法人或團體

客戶之型態進行洗錢、避稅、大量移轉、隱匿資金等犯罪亦

所在多有，已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因此，為避免上述情

事發生，瞭解並確認法人或團體客戶之實質受益人乃當務之

急。 

目前除公開發行公司適用證券交易法而有各項一般與重大

訊息之公告與申報義務外，此類型公司亦須上傳並公布其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報或年報，因而具有一定之資訊透明程度，

故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明文規定，對於我國公開發行公司

或其子公司之客戶，得免辨識及驗證實質受益人。惟應如何

辨識及驗證非公開發行公司、其他社團與團體或外國法人股

東之實質受益人，以確認法人或團體客戶實際控制權之自然

人，實為與法人或團體客戶交易所產生之最大威脅。 

(二) 弱點分析 

對於法人或團體客戶之身分確認，最大挑戰為客戶之「資訊

不透明」及與金融機構間之「資訊不對稱」。蓋法人或團體

之實質所有人與控制權人，無論係透過持股或出資、實際控

前言： 

本最佳實務指引係供保險業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時參

考，並非強制性規範，保險業得依其業務性質及規模，並考量其地

域、客戶、產品及服務、交易及通路等面向之風險評估結果，選擇

採取適用之最佳實務作業，以預防或降低洗錢及資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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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人事與財務等決策權、抑或於內部擔任高階管理人者，

均屬於法人或團體之內部資訊。此種「內部資訊」，造成一

定程度之資訊不透明，且非金融機構得以輕易查得或驗證，

形成難以完整且有效認識客戶之「資訊不對稱」，可謂為認

識客戶與辨識實質受益人之最大挑戰。 

對於前述因「資訊不對稱」所形成之弱點，金融機構過往常

過度依賴客戶之片面聲明。實際上，縱有法人或團體之有權

簽署人簽署，仍無法當然肯定聲明內容之真實性。因此，依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 3條第 7款規定，保險公司須透過

相關資訊，辨識客戶之實質受益人，及採取合理措施驗證。

此外，人壽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第 4

條第 8 款第 1 目亦有相同規定：「依據保險公司、辦理簡易

人壽保險業務之郵政機構內部所定作業程序，請法人、團體

及其代表人聲明實質受益人資料，但該聲明資料應有部分項

目得以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公司年報等其他可信文件或資料

來源進行驗證」。 

因此，縱使可以客戶之聲明作為實質受益人身分確認之方法，

但仍不應過渡依賴客戶之片面聲明，而須對於聲明事項與內

容，採取必要之驗證措施，以查驗實質受益人身分之真偽。

惟如何驗證客戶之聲明與實質受益人之身分是否真實，因客

戶之身分類型各異（公司、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各種非法

人團體等，例如合夥、寺廟、補習班、事務所、公（工）會、

管理委員會等），未必均有官方或公開資訊得作為資訊驗證

之基礎，故尚未能形成一致且有效的實務作法。因此，面對

「資訊不對稱」之威脅，金融機構實有過度依賴客戶聲明，

且欠缺有效之驗證平台或方法，而難以驗證實質受益人聲明

真實性之弱點存在，此不可否認。 

二、 實務參考作法 

(一)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針對實質受益人身分辨

識程序，訂有相關規定。 

(二) 針對非自然人本身，建議徵提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變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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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項表…等足資辨識身分之文件，並依其組織型態，取得

個別之證明文件，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中小企

業之登記/設立/許可證照、變更事項登記表，或其他主管機

關核發之登記/立案、營業/開業之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等。

取得證明文件後，將透過公開資訊，驗證其真實性，例如公

開資訊觀測站、經濟部工商登記查詢、財政部營利事業查詢、

內政部人民團體登記查詢或其他主管機關公告資訊查詢（例

如地方政府教育局）。對於公開資訊之查詢結果，建議列印

備查。 

(三) 辨識對象與時機： 

1. 要保人：要保人為保險契約當事人，既為保險公司之客戶，

於填寫要保文件時，建議一併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

書」。 

2. 受益人：受益人雖非保險契約當事人，惟係最終保險給付

之對象，而為最終利益歸屬者。若受益人為非自然人者，

仍應辨識其實質受益人。惟若遲於受益人申請保險給付時

方要求其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而遭受益人拒

絕配合，保險公司仍難直接拒絕履行保險給付義務。故於

保單指定或變更特定非自然人為受益人時，建議即可要求

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嗣於受益人申請保險給

付時，可視情形再要求其聲明，確認實質受益人有無異

動。 

(四) 針對非自然人之要保人或受益人辦理保險相關業務，為辨識

其實質受益人身分，建議可按以下流程辦理： 

1. 參酌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辨識法人客戶中持股超過

10％以上之股東。 

2. 辦理原則：出具「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 

(1) 確認直接及間接持股超過 25％以上之自然人股東，並

要求提供如股東名冊等股權證明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文

件影本，以確認法人客戶填具之聲明書內容是否有持股

超過 25％之股東、可否發行無記名股票等聲明事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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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屬實。 

(2) 若客戶聲明無任何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 25％之自然

人股東時，建議要求客戶填寫實際控制權人（例如:集

團控股公司總裁、執行長或營運長等，作為實際控制權

人），倘亦無法辨識有無透過其他方式對客戶行使控制

權之自然人時，則建議辨識高階管理人（例如：董事長、

總經理、財務主管等，作為高階管理人）之身分。若無

法透過公開資訊查證實質受益人之真實性，宜要求要保

人提供此類實質受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身

分驗證資訊。 

(3) 若屬非公司組織之法人或團體，而無股東或出資人時，

建議得直接要求其填寫實際控制權人或高階管理人之

身分資訊，以作為其實質受益人。 

(4) 實質受益人之身分資訊範圍，建議得包括姓名、出生

日期、國籍、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例如身分證號碼、護

照號碼），以利姓名檢核系統之比對。 

(5) 「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應由客戶、相關業務人員

與其主管簽名負責。 

3. 例外：如屬於政府機關、公開發行公司、公營事業、金融

機構等，得免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但仍建議

要求其聲明並填寫基本資料，倘屬特殊情形(例如來自高

風險國家、已發行無記名股票等)，仍建議填寫「辨識實

質受益人聲明書」。 

4. 形式股權結構非辨識實質受益人之唯一方式，也包含對該

法人具有實質控制權之自然人，建議保險公司就客觀可再

取得之資訊參採下列因素為之： 

(1) 差異化表決權：不同類別的股份可能賦予某些股東

比其他股東更多的控制權，例如差異化表決權；因

此即使持股比例遠低於門檻之少數股東也可能對於

法人具有實質控制權。 

(2) 具有指定高階管理階層之權力者：如果一自然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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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直接或間接任命大多數高階管理主管，則可以

認為該自然人對法人具有實質控制權。 

(3) 透過債務或其他融資安排行使控制權者：例如貸與

人或債權人透過貸款條款加以控制法人(例如可轉

換為有表決權債務)，或由第三方利用財務或其他關

係影響股東，藉此行使控制權。 

(4) 透過法人內部職位進行控制者：例如對於法人具有

總體商業決策方向之自然人，可能被視為具實質控

制權之自然人。 

(5) 透過非正式手段(例如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及夥伴)

對該法人或團體進行控制之人。 

(五) 驗證實質受益人之措施： 

1. 藉由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所定之資訊平台查詢法人客

戶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超過 10％之股東相關資料，可作為驗證實質受益人

之參考。 

2. 本國法人可於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站查詢

公司登記資訊，並藉由董監事持股登記資料，簡易驗證是

否有持股超過 25％之自然人股東。 

3. 徵提股東名冊，驗證股權結構與持股比例是否真實正確。 

4. 若客戶為我國上市、上櫃、興櫃與公開發行公司，建議以

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是否屬實。 

5. 若客戶為外國掛牌公司或其子公司，宜要求聲明發行公司

全名及股票交易所代碼，並於國外交易所查詢公司掛牌資

訊。 

6. 若客戶為未上市上櫃之境外法人，宜請客戶提供或向法人

註冊地之註冊機關之官方網站查詢。若無法透過前開方式

查詢者，可委託本國駐外單位、該註冊國/地區之駐本國

單位等協助查詢。另亦得以過去對認識客戶之經驗(如盡

職調查報告內容)或官網、網路公開媒體資訊或專業第三

方取得資訊(公證人、會計師、律師、稅務機關等)進行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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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若無法取得上述佐證資訊時，得參考本實務指引第二

點第四項辦理。 

7. 如客戶為未經設立登記之寺廟，得將有管理權之僧道(不

論用何名稱)、在家眾或該寺廟之特定人士視為實質受益

人。 

8. 除要求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外，保險公司於實

質受益人為實際控制權人或高階管理人，但無法以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變更登記事項表、公司財報或年報、經濟部

或主管機關登記資料查詢等其他可信文件或資料來源進

行驗證之情形時，宜至少徵提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9. 若以上開方式仍無法驗證實質受益人，或對客戶所提供之

資訊有所懷疑（例如客戶提供之資料與公開資訊不符，而

客戶又無法提出合理解釋），建議婉拒承保。 

(六) 以未成年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身分確認 

若自然人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並由法定代理人

簽名時，保險公司將其視為得實際控制保單價值者，而為保

單價值之實際持有人（Policyowner）。此時，於要保書之法

定代理人欄位，除由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外，亦建議以正楷

填寫其姓名、國籍、出生日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等資訊，

以利姓名檢核系統之比對；或建議於業務員報告書中填載法

定代理人姓名、國籍、出生日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等資

訊。 

(七) 實質受益人身分資訊之異動與更新 

若非自然人之要保人於完成保險公司前開實質受益人身分

確認與驗證後一年內，再於同一公司投保其他保險商品時，

宜要求其確認實質受益人身分資訊有無異動。若無異動，建

議得要求以聲明書聲明實質受益人無異動；若有異動，則建

議要求重新填寫「辨識實質受益人聲明書」，並且依填寫內

容執行上開驗證程序。 

(八) 身分確認後之姓名檢核效果 

對於非自然人之實質受益人及自然人之法定代理人，均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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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姓名檢核系統查詢確認。若檢核確認屬資恐防制法指定之

制裁名單者，保險公司應拒絕承保；若檢核確認為國內外政

治人物、負面新聞人物、執法名單人物時，將依風險評估結

果，執行必要之加強審查。 

 


